
证券代码：300441         证券简称：鲍斯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5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 年完

成了收购苏州阿诺精密切削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诺精密”)100%股权的事

宜，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阿诺精密 100%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公司进行本次投资时阿诺精密原股东所作出的业绩承诺 2016 年度实际

完成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柯

亚仕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789 号)核准,

本公司向阿诺精密原股东柯亚仕、常州市鑫思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

思达”)、于红、上海诺千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诺千金”)、天

津卡日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日曲”)、苏州法诺维卡机电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法诺维卡”)和霍尔果斯瑞海盛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瑞海盛”)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1,977,003 股,每股发行价格

11.48 元，同时支付现金 22,702.00 万元，收购上述股东所持阿诺精密 100%股权。

2016 年 4 月 29 日，阿诺精密 100%的股权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本公司，并已

在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妥将阿诺精密 100%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本公

司的变更登记手续。2016年 6月，公司向阿诺精密原股东非公开发行的 11,977,003

股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妥登记存管手续。 

二、承诺业绩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阿诺精密公司原股东柯亚仕、鑫思达、于红、诺千金、卡日曲、

法诺维卡和瑞海盛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该等交易对方承诺阿诺精密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经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596.62 万元、

4,186.16 万元、5,221.49 万元，其中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执行。如果阿诺精密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低于承诺利润的，则该等交易对方需按照约定

对本公司进行足额补偿。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阿诺精密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承诺利润数 2,596.62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69.57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910.35 

    2016 年度阿诺精密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

到业绩承诺。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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